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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274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农业农村厅：

陈荣茂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福建省茶树种质资源系统性保

护与创新利用的建议》（第1274号）已收悉，我局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林长制工作

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以林长制为抓手，将森林

资源保护纳入林长制工作内容，压紧压实属地保护发展森林资源

的主体责任。一是保持严的态势。先后部署开展“清零攻坚”、

“质量提升年”、“毁林整治”、“绿剑”、“护绿”等专项行

动，重点整治破坏重要生态区位、群众反映强烈的毁林开垦、毁

林种茶等问题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遏制新增违法行为。二是深化

“林长+”协作机制。建成省级“林长+警长”联合办公室，并以

省林长办名义出台《关于深化“林长+警长”机制 强化行刑双向

衔接工作指引》,加强证据材料移交、接收衔接，完善案件处理信

息通报机制，发挥林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优势，共同推

进森林资源保护工作，凝聚打击涉林违法犯罪合力。三是健全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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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制度。率先出台《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作的

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强化“全链条”监督 有力防范查处破坏森林资

源违法行为的通知》，加强行业监管与综合执法有效衔接，构建源

头防控、批后监管、案件查处、执行处置、责任落实、组织领导

的闭环执法管理制度，强化对森林资源的系统性保护、全周期监

管、精细化防控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强化林业执

法监督效能，充分运用大数据、遥感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，及时

发现处置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线索，严厉打击毁林毁竹种茶等行为。

深入实施《福建省林业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规

范化建设试点实施方案》，推进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规范化、信

息共享机制化、执法协作高效化，以法治力量守护林业生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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